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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在福州市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

9

名，实际出席监事

9

名（其中周语菡监事委托监事会主席毕仲华代为出席并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

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毕仲华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第五届监事会股权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股东及有关各方推荐，监事会同意提名以下

6

人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股权监事候选人

4

名（以推荐股东股权大小为序）：邬小蕙、徐国平、李兆明、周语菡

外部监事候选人

2

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刚、周业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监事候选人名单将提交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另行选举产

生。

二、《关于修订〈外部监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外部监事李爽、吴世农回避此议案表决。

为加强和规范公司外部监事津贴的管理，进一步促进外部监事勤勉履职，按照风险、责任和利益相对等的

原则，现拟对《外部监事津贴制度》进行修订。 主要修订内容为：将现行

"

会议补助

"

改为

"

工作补助

"

，金额标准由

每年

6

万元提高至每年

8

万元，发放方式由现行

"

根据外部监事每季度亲自出席监事会及其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按季平均发放

"

改为

"

根据外部监事每季度亲自参加股东大会、监事会及各委员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本行

和监管部门组织的相关调研、座谈、培训等工作的参与率按比例发放

"

。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还听取了《

2010

年上半年风险状况报告》等。

特此公告。

附：第五届监事会股权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0 月 12 日

附件：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股权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邬小蕙：女，

1961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兴业银行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 历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副总经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计

划财务部总经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

徐国平：男，

1968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 现任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历任湖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财务处会计，湖南中烟工业公司财务审计部会计，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会

计。

李兆明：男，

1968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历任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科员、财务与产权管理部副处长，总经理秘书和党组秘书（正处级）。

周语菡：女，

1968

年

10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招商局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招商局中

国基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招商局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兴业银行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历任

ASI

项目发展副主任，

iLink Global

亚太区执行董事，招商局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集集团海外

战略发展项目负责人。

王国刚：男，

1955

年

1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兴业银行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历任福建师范大学教师、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江

苏兴达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周业樑：男，

1949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曾任人民银行南平地区支行副行长、

人民银行建阳地区分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南平市分行行长、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

行行长、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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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8

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

10

月

11

日在

福州市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董事

15

名（其中巴曙松独立董事委托许斌独立董事代为出

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

8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建平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股东及有关各方推荐，董事会提名以下

15

人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并将提交股东

大会进行选举：

股权董事候选人

6

人（以推荐股东股权大小为序）：高建平、廖世忠、冯孝忠、蔡培熙、卢晓东、徐赤云。

高管董事候选人

4

人：李仁杰、康玉坤、陈德康、唐斌。

独立董事候选人

5

人（以姓氏笔画为序）：巴曙松、许斌、李若山、吴世农、林炳坤。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报请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再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章程修订草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独立董事王国刚、巴曙松、邓力平、许斌和林炳坤回避此议案表

决。

为加强和规范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管理，进一步促进独立董事勤勉履职，按照风险、责任和利益相对等的

原则，现拟对《独立董事津贴制度》进行修订。 主要修订内容为：将现行

"

会议补助

"

改为

"

工作补助

"

，以反映独立

董事出席公司会议、参加公司或监管部门组织的调研、培训等活动，金额标准由每年

6

万元提高至

9

万元，发放

方式由现行

"

根据独立董事每季度亲自出席董事会及其委员会会议的次数按季平均发放

"

改为

"

根据独立董事

每季度亲自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各委员会会议、本行和监管部门组织的相关调研、座谈、培训等工作的次数

按季平均发放

"

。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根据公司配股实际完成情况，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000,000

元变更

为

5,992,450,630

元，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变更报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第一、二、三、四项议案尚需提请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权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4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5

、审议《关于修订〈外部监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6

、审议《关于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二）会议方式

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三）会议时间

201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00-11:30

（四）会议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中山大厦

A

座八层第一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

（六）出席会议的对象：

1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三时整

A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兴业银行

(

股票代码

601166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出席会议登记

1

、登记办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股

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个人

股东的授权代理人应持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附后。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0

月

22

日、

10

月

25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

3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中山大厦

A

座

10

楼

1004

室。

（八）其它事项

1

、会期半天。

2

、与会人员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3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叶 蓁 潘国敬

联系电话：

0591-87825054

传真电话：

0591-87807916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兴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350003

特此公告。

附件：

1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3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2 日

附件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建平：男，

1959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兴业银行办公室副总经理，兴业银行福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办事处主任，兴业银行办公室总经理，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筹建组组长，兴业银行副行长兼上海分

行行长，兴业银行副行长（主持工作），兴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廖世忠：男，

1962

年

10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 历任福建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

研组织处副处长、副研究员，福建省财政科研所副所长、所长，福建省财政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现任福建省财

政学会副会长。

冯孝忠：男，

1957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澳洲联邦银行香港分行司库及亚洲资本市场主管、星展

银行环球金融市场董事总经理、恒生银行副总经理兼投资及保险业务主管、总经理兼投资及保险业务主管。 现

任恒生银行总经理兼财资及投资业务主管。

蔡培熙：男，

1953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保险与保险统计部主任、人事与行

政部经理、证券业务部总监，新加坡吉宝达利银行投资与策划部总经理、首席财务主管、首席风险主管，丰益控

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现任丰益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卢晓东：男，

1964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永定县财政局预算股科员，永定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秘书、科长，永定县东兴矿业开发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龙岩三华彩印公司财务经理兼办公室主任，龙岩市烟

草公司审计科科长、审计办主任。 现任福建省烟草专卖局财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兼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

徐赤云：女，

1968

年

8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福建省龙岩市财政局工业交通科科员、副科

长，福建省龙岩市财政局企业科主任科员、科长，闽西中青年财政研究会秘书长。现任福建省龙岩市会计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

李仁杰：男，

1955

年

3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计划处处长，香港

江南财务公司执行董事，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筹建组组长、行长，兴业银行副行

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行长。

康玉坤：男，

1954

年

5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兴业银行信贷业务部副经理，兴业银行莆田

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副行长、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陈德康：男，

1954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福建省宁德地区财委副科长、科长，宁德地

区烟草生产办公室主任，兴业银行宁德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副行

长（主持工作），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唐 斌：男，

1957

年

2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福建省统计局贸易统计处、外

经统计处副处长，福建省体改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分配体制处处长，兴业银行办公室、业务发展部、公司金融

部总经理，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筹建组组长，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局总经理，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

室总经理。 现任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

巴曙松：男，

1969

年

8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发展规划部副处长，中国银行杭州

市分行副行长，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高级经理、中银香港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

会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许 斌：男，

1944

年

9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1962

年起开始从事金融工作，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辽

宁省丹东市办事处主任、市分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光大银

行行长、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香港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 现任光大永明人寿董事。

李若山：男，

1949

年

7

月

3

日出生，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副主任，经

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金融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

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注协惩戒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MPACC

学术主

任，兼中国太保、万丰奥威、广博集团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吴世农：男，

1956

年

12

月出生，博士，教授。 历任厦门大学

MBA

中心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管理学院常

务副院长、院长。 现任厦门大学副校长

,

兼建发股份、东阿阿胶、福耀玻璃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林炳坤：男，马来西亚国籍，

1949

年

8

月出生，英国特许银行学会会员，马来西亚银行学会资深会员。历任马

来西亚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管理部主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市场监察部顾问、香港

/

马来

西来

HT Consulting Ltd

顾问、 香港

Chinfosys Limited

顾问、 香港金融管理局货币管理及金融基建部高级顾问

（市场系统）。现任马来西亚

Bison Group

业务重组顾问，

Malaysia Electronic Clearing Corp. S/B

、马来西亚

North

Star Solutions S/B

董事。

附件

2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巴曙松、许斌、李若山、吴世农、林炳坤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

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

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11 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巴曙松、许斌、李若山、吴世农、林炳坤，作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

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

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银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中国银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巴曙松、许斌、李若山、吴世农、林炳坤

2010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

3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人股东填写：

委托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注册号：

个人股东填写：

委托人（本人签名）：

身 份 证 号 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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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

１８８

号蔚蓝海岸国际大酒店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１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

１０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４６１６０１７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４．３９

２

参加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４０１０６８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３．２６

３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

９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０５３３７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１３

（三）本次会议由李春宏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 成 比

例

反对票数

反 对 比

例

弃权票数

弃 权 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

３４０９３０２６１ ９８．４９ ３６１２７２１ １．０４ １６１７１８９ ０．４７

是

２

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

种类和面值

７９１１０７０１ ９４．４３ ４２５１５９０ ５．０７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０２

发行方式

７９１２３２０１ ９４．４４ ４２３９０９０ ５．０６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０３

发行数量及

认购方式

７９１１０７０１ ９４．４３ ４２５１５９０ ５．０７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０４

发行对象

７９１１６９０１ ９４．４３ ４２４８３９０ ５．０７ ４１４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０５

发行价格及

定价依据

７９１０４４０１ ９４．４２ ４２５１５９０ ５．０７ ４２４１８０ ０．５１

是

２．０６

锁定期安排

７９１１０７０１ ９４．４３ ４２５１５９０ ５．０７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０７

上市地点

７９１２３２０１ ９４．４４ ４２３９０９０ ５．０６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

途

７９１１０７０１ ９４．４３ ４２３９０９０ ５．０６ ４３０３８０ ０．５１

是

２．０９

滚存利润安

排

７９１２３２０１ ９４．４４ ４２３９０９０ ５．０６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

议有效期

７９１２３２０１ ９４．４４ ４２３９０９０ ５．０６ ４１７８８０ ０．５０

是

３

关于与连云

港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签

署附条件生

效的 《股份

认购协议》

的议案

７９０６５６０１ ９４．３７ ３４８６７２１ ４．１６ １２２７８４９ １．４７

是

４

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

行性报告的

议案

３４１４３３１０１ ９８．６３ ３４８６７２１ １．０１ １２４０３４９ ０．３６

是

５

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３４１４３４１０１ ９８．６３ ３４９８２２１ １．０１ １２２７８４９ ０．３６

是

６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３４１４４５６０１ ９８．６４ ３４８６７２１ １．０１ １２２７８４９ ０．３５

是

关联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在审议议案

１

、

２

（含

２．０１

—

２．１０

子议案）时，回避

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钱大治、李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以及表决

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

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连云港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连云港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６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约

－１４

至

－１５

亿元

－２．２５

亿元

－５２２．２２％

至

－

５６６．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５１

至

－０．５５

元

－０．０８２

元

－５２２．２２％

至

－

５６６．６７％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约

－１０

至

－１１

亿元

２．９８

亿元

－４３５．５７％

至

－

４６９．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３７

至

－０．４０

元

０．１０９

元

－４３５．５７％

至

－

４６９．１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钢”） 经营亏损所致。 而华菱涟钢的亏损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造成：

１

、华菱涟钢近两年来未能妥善处理与海外铁矿石供应商的长协供应关系，导致铁矿石长协

比例逐年降低至

４０％

左右，铁矿石成本明显偏高；同时，华菱涟钢未能较好的把握铁矿石采购时

机，在二季度铁矿石处于年内最高价格时采购了大量铁矿石，并于三季度到货使用，影响三季度

铁矿石成本。

２

、华菱涟钢产品结构调整及薄板深加工投资项目（以下简称“新投产生产线”）自

２００９

年底

投入运行，目前尚处于投产磨合期，生产不顺，相关消耗指标高于设计值；该生产线工艺不匹配，

制约该生产线完全发挥产能优势，导致产品成本较高。

３

、华菱涟钢近年来技改投资巨大，新投产生产线未达产达效，导致资产负债率快速上升，财

务费用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４

、华菱涟钢正处在产品结构的调整期，近年来通过密集的技改投入，产品结构已经由以长材

为主转变为以板材为主。在此转型过程中，华菱涟钢原有的管理理念、营销和研发体系不适应。品

种开发体系不顺，产品档次不高，高投入不能高产出；营销体系仍然主要依赖中间商，产品直销比

例偏低。

５

、华菱涟钢内部管理粗放，经营秩序较为混乱，跑冒滴漏较为严重，治厂不严。

四、业绩改进措施

针对华菱涟钢的亏损和内部存在的问题， 公司将改善华菱涟钢的内部管理作为当前的首要

工作，并积极采取措施减亏扭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强化华菱涟钢的内部管理。 公司调整了华菱涟钢主要高级管理人员，首席执行官曹慧泉先

生被任命为华菱涟钢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汪俊先生被任命为华菱涟钢

党委书记。 新的管理团队在整顿经营秩序、堵塞管理漏洞、从严治厂等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目前已收到成效。

２

、新投产生产线铁、钢、材工艺配套已经基本平衡，并于

９

月底实现顺产、达产。

３

、加强与海外矿石供应商的沟通与协调，通过提高

ＦＭＧ

和南非等地的长协矿合同量，将华

菱涟钢明年进口矿长协比例提升至

７０％

以上。

４

、针对华菱涟钢把握铁矿石采购时点不准的问题，通过总部推进集中协同采购，建立集约、

优化的采购体系，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合理把握采购节奏，使采购价格达到行业平均先进水平。

５

、加大品种开发力度，推动产品迅速升级。 安赛乐米塔尔将派遣板材专家为新投产生产线开

发高强钢、深冲钢等高附加值新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公司成立专门小组，将进一步改进公司治理，优化管控模式，强化采购、研发、投资和销

售等方面的业务协同。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在三季度报告正式披露后公开举办投资者交流会，欢迎投资者与公司高管进行沟通。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７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０

号《关于核准湖南华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

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小明、刘笑非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５６５９６１

、

８２５６５９６２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２４５１９６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杨梧林、朱权炼

联系人：朱强、胡明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９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

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与前两大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和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以下简称“安赛乐

－

米塔尔”）拟共同出资成立华

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板合资公司”）；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汽车板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由人民币五十亿元调整为人民币四十五亿元，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二十亿元调整为人民币十五亿三千万元；同时，汽车板合资公司项目已获得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批准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目前，汽车板合资公司已取得国家商务部签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已于近日在湖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了企业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８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

要约收购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接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通知，华菱集团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豁免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约收购湖南

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７

号），该批复同意豁免华菱集团因

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接公司第二大股东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以下简称“安赛乐

－

米塔尔”）通知，安赛乐

－

米塔尔已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安赛乐

－

米塔尔）要约收购湖南华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８

号），该批复同意豁免安赛乐

－

米塔尔因认购本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４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书面及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１１

名董事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经过认真审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六名来自关联方

的董事姚迪明先生、罗积志先生、唐先卿先生、刘钢先生、何国群先生、张惠良先生回避表决）。

为切实全面履行公司与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之间关于规范和消除燃煤采购关联交易的承诺， 同意公司与江

西省投资集团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由公司托管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所持的江西省投资电力燃料有限责任

公司

６０％

股权。 （账面原值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托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推荐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投资燃料公司的重大决策并监督其日常经营管理等。 托管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公告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托管的关联交易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５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托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省投资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为有效

推进重组工作， 省投资集团做出了关于规范和消除赣能股份燃煤采购关联交易等七项承诺。 其中六项承诺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底前履行完毕。 直至本次会议召开，尚有关联交易一项承诺有待兑现。 具体事项请查阅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为切实全面履行上述关于规范和消除燃煤采购关联交易的承诺，经与省投资集团协商，并征得证券监管部门

认可，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股

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由公司托管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所

持的江西省投资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燃料公司）

６０％

股权，账面原值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决；关联方董事姚迪明

先生、罗积志先生、唐先卿先生、刘钢先生、何国群先生、张惠良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一致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情况简介

１

、关联方名称：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姚迪明

实收资本：

３０６

，

６９１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江西省发改委安排的经营性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能源、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社会事业及其他

行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建设项目的评估和咨询（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２

、关联方名称：江西省投资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姚迪明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煤炭生产，煤炭、柴油、汽油、重油等零售批发经营。公司所属丰城二期发电厂进入商业运行期

后，燃煤采购一直委托投资燃料公司统一管理。

江西省投资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是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为适应江西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理顺管理体制，

适应电煤市场的供求变化，进一步加强对集团公司下属各控股电厂的燃料管理，联合江西省煤炭工业供销公司、

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 股权结构为：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持有

６０％

，江西省煤炭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

２０％

，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持有

２０％

。 公司所属丰城二期发电厂进入商业运行期后，燃煤采购一直委托投

资燃料公司统一管理。

投资燃料公司近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 资 产

５９

，

０８６．１７ ８９

，

７７８．０３

所有者权益

－６

，

２５５．２７ －７

，

６２１．６０

营 业 收 入

６７

，

９９４．８９ １９８

，

１９９．６２

营 业 利 润

１

，

４７８．１４ ５

，

６１３．７７

利 润 总 额

１

，

３６６．３３ ５

，

３７０．０７

净 利 润

１

，

３６６．３３ ５

，

３７０．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３１５．５９ ４５

，

６３０．２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９．０６ ６５３．５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０１４．３９ ３

，

９９２．６０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项关联交易标的———省投资燃料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省投资燃料公司其他股东对省投资集团该次托管行

为无异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托管股权的范围

本次托管的股权为省投资集团所持的投资燃料公司

６０％

股权，账面原值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托管股权的期限

本次托管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三）托管报酬与支付

托管期限内，公司按照投资燃料公司年度可供股东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向省投资集团收取股权托管的报酬，并

由省投资集团在托管期限结束后

１

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公司；如果投资燃料公司发生亏损，公司不收取报酬。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的需要，公司享有包括但不限于出

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投资燃料公司的重大决策并监督其日常经营管理

等。 该次股权托管行为将对本公司今后实施燃煤采购完全自主管理带来积极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戴小兵先生、李沉浮女士、严武先生和谢盛纹先生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向本公

司委托管理所持江西省投资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行为，是按时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规范与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的需要，对本公司今后生产经营活动亦将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没有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股权托管协议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600282�编号：临 2010-020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过户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向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南京南钢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

"

南钢发展

"

）

10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该等交易事

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0

年

10

月

9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向南钢发展发出《公司准予变更登

记通知书》，将该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本公司委托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进行验资。

2010

年

10

月

12

日，该公司出具天衡验字（

2010

）

091

号《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 审验本公司已收到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

2 ,190,952,457.00

元。

本公司还将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向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增资事宜。

本公司将尽快完成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并按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600282��编号：临 2010-019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9

月

21

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

：

00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如期在公司

715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据股东大会授权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公司向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钢联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公司将向南京钢联发行

2,190,952,457

股股份购买其相关

资产。

根据

2009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原：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8,480

万元。

"

；

现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75,752,457

元。

"

。

二、原：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8,480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68,480

万股，无其

他种类股。

"

；

现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875,752,457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875,752,

457

股，无其他种类股。

"

。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